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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关于云南省环境保护督察组第13批（督转

072号）LD20171130007问题办理情况的报告

昆明市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7年12月1日，我县接收到昆明市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第13批（昆督转〔2017〕072号）交办件1件（受理编号为LD20171130007）。县人民政府高度重视，主要领导及时作出批示，分管领导专题安排，针对反映的问题，制定专项整改工作方案，组织县国土局牵头县环保局、县林业局、屏山街道办对举报人所反映事项到实地进行调查核实，并进行依法处理，现将具体办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反映问题

反映“禄劝县屏山镇绿槐办事处旁有一个不知名的洗矿厂未办理任何手续，洗矿的废水未经过任何处理就直排，在茂龙办事处旧房子非法采矿，破坏植被，已向相关部门反映过仍未得到解决。请督察组查处。”
2、 核查情况

（一）举报人反映“禄劝县屏山镇绿槐办事处旁有一个不知名的选矿厂未办理任何手续”的事项。经核实为禄劝屏山镇金光褐铁矿精选厂，该选矿厂位于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屏山街道办事处绿槐村委会耿家村组黑龙潭，建于2008年，已取得县水务局水土保持方案批复（禄水保〔2008〕22号）、县环保局环评批复（禄环〔2008〕88号，县发改局同意项目备案通知（禄发改经通〔2008〕21号)，县安监局办理选厂申请的批复（禄安监〔2008〕44号，县林业局项目临时占用林地的批复（禄林临〔2012〕14号）及工商营业执照等批复。2015年营业执照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法定代表人冯再成，经营范围为铁矿、钛铁矿、钛矿、磷矿、重晶石、石灰岩精选加工，购销等。举报人反映的“未办理任何手续”与实际情况不符。

（二）举报人反映“洗矿的废水未经过任何处理就直排”的事项。经核实，该选厂有配套尾矿库设施，生产废水经厂区东侧明渠引入尾矿库，现场调查未发现外排污水排放口。该项目已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但该项目需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建设项目即投入使用。该公司行为涉嫌违反《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十九条 “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的建设项目，其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经验收合格，方可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之规定。举报人反映的“洗矿的废水未经过任何处理就直排”的事项与实际情况不符。

（三）举报人反映“在茂龙办事处旧房子非法采矿”的事项。禄劝县国土局日常工作中，发现有人在屏山街道办事处茂龙村委会旧房子组红荞地林地内进行开挖，于2017年9月13日就前往调查核实，开挖方禄劝昊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称正在进行年出栏3000头优质生猪基地场地平整工作，并提交了相关发改立项批复及林业部门使用林地及林木采伐批复文件。后经多次进行检查和巡查过程中，县国土局发现禄劝昊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将少量存有钛铁矿的土方私自运到选厂进行钛铁矿洗选，共洗选出毛钛铁矿约20余吨。举报人所反映的“涉嫌非法采矿”属实。

（四）举报人反映“破坏植被”的事项。经现场核实，禄劝屏山镇金光褐铁矿精选厂于2012年9月3日取得由禄劝县林业局许可的临时使用林地，面积为8.0亩，到2014年9月2日到期，到期后未补办林地使用手续。举报人反映“在茂龙办事处旧房子非法采矿，破坏植被”相关事宜，开挖方为劝昊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年出栏3千头优质生猪基地建设项目，已取得云南省林业厅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云（昆）林资许准〔2017〕541号）《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批准使用林地面积2.5600公顷并取得使用林地范围内的林木采伐许可证，未出现超面积采伐和超面积使用林地。举报人反映“破坏植被”的事项与实际情况不符。

3、 重复情况

无重复

4、 办结情况

    已办结

5、 检查处理情况

（一）现场核实情况

已安排县国土局、县环保局、县林业局、屏山街道办相关工作人员于2017年12月2日到现场进行核查，已摸清举报人所反映的事项真实情况。

（二）检查发现的问题

禄劝屏山镇金光褐铁矿精选厂项目已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但需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建设项目即投入使用。禄劝昊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开展土地平整拉运土方过程中涉嫌非法采矿；禄劝屏山镇金光褐铁矿精选厂项目林地手续到期后未及时补办。

（三）针对问题的处理情况

1.针对需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建设项目即投入使用的问题，县环保局以涉嫌违反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案，对禄劝屏山镇金光褐铁矿精选厂进行立案调查（立案号为：201718）。于2017年12月2日对该厂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禄环改〔2017〕42号），责令其立即停止生产，并于2018年1月2日前办理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相关手续。

2. 针对禄劝昊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将少量存有钛铁矿的土方私自运到选厂进行钛铁矿洗选毛钛铁矿的问题，县国土局在日常监管工作中已发现该问题，并于2017年10月1日下达《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禄国土资执责停〔2017〕143号），责令禄劝昊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公司立即停止违法采矿行为，并对其违法行为进行立案查处（禄国土资执立〔2017〕94号）。该公司已停止拉运土方洗选钛铁矿的行为，县国土局对其违法采矿已调查结束，即将按情节进行行政处罚。2017年12月1日接收到昆明市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第13批（昆督转〔2017〕072号）交办件后，县人民政府高度重视，立即制定专项整改工作方案，组织县国土局牵头县环保局、县林业局、屏山街道办对禄劝昊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再次核查，确认禄劝昊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没有再次出现非法采矿行为。

3.针对禄劝屏山镇金光褐铁矿精选厂林业使用手续到期问题，县林业局已书面督促禄劝屏山镇金光褐铁矿精选厂近期尽快到县林业局补办林地使用手续。
（四）现场复查情况

已按要求进行整改。

（5） 办理效果

环境得到明显改善，非法采矿得到制止。

六、下步工作打算

继续加大执法监察力度，增加日常环境巡查、检查频次，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行为，杜绝整改后死灰复燃现象，巩固整改工作成果。

附件：1.关于云南省环境保护督察组第十三批(昆督转〔2017〕072号LD20171130007）整改工作方案

2.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环境监察大队调查询问笔录

3.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环境监察大队现场检查（勘察）记录

4.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环境保护局环境违法行为立案审批

5.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环境保护局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6.关于对《禄劝屏山镇金光褐铁矿精选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7.禄劝金光褐铁矿精选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8.禄劝屏山镇金光褐铁矿精选厂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9.委托书

10.禄劝屏山镇金光褐铁矿精选厂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11.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现场询问笔录

12.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现场勘测笔录

13.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禄劝昊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4.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违法线索登记表、立案呈批表

15.法律文书送达回证-禄劝昊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6.禄劝昊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17.禄劝昊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18.禄劝昊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19.停工通知书
20.林权转让合同书

21.云南省林业厅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云（昆）林资许准〔2017〕541号）《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

22.禄劝昊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林业采伐许可证

23.禄劝县林业局关于对禄劝县屏山镇金光褐铁矿精选厂建设目临时占用林地的批复

24.禄劝昊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年出栏3千头优质生猪基地建设项目使用林地现状图

25.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林业局关于禄劝吴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年出栏3千头优质生猪基地建设项目林木采伐的监管通知

26.关于禄劝昊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年出栏3千头优质生猪基地建设项目登记备案的通知

27.关于禄劝屏山镇金光褐铁矿精选厂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批复

28.关于同意禄劝屏山镇金光褐铁矿精选厂选矿项目备案的通知

29.禄劝昊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投资项目备案证

30.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禄劝屏山镇金光褐铁矿精选厂办理选厂申请的批复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2017年12月7日

（联系人：戴学伟           联系电话：13708400786）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12月 7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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